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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会员国提交的答复 
 
 

伊拉克 

[原件：英文] 

[2010 年 7 月 21 日] 

 在处理导弹问题时，必须考虑到会员国在国际和区域两级对安全的关切。 

 国家为维护本国安全和保护本国公民而获取正当防卫手段的权利也必须得

到尊重。 

 我们强调，联合国集中精力处理导弹问题的目的，就是要处理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运载工具的问题。 

 伊拉克国防部支持大会第59/67号决议所设政府专家组就导弹问题得出的结

论意见，该结论意见载于秘书长关于导弹问题的报告(A/63/176)。 

 

黎巴嫩 
 

[原件：阿拉伯文] 

[2010 年 7 月 21 日] 

 谨通知你，本部对于导弹问题的各个方面没有任何评论意见。黎巴嫩不拥有

这类射弹(导弹)，并承诺遵守联合国关于在中东地区设立无核武器和无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区的各项决议。黎巴嫩也反对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

性。 

 

约旦 
 

[原件：阿拉伯文] 

[2010 年 8 月 10 日] 

1. 当今有关导弹问题的现况不能令人满意。目前不可能对裁军和限制导弹储备

的措施进行核查。也没有为限制拥有和发展导弹或其中某类导弹制定具有约束力

的多边文书。 

2. 必须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密切审视便携式防空系统的非法转让问题， 以

便限制和防止它们扩散。 

3. 应当优先落实导弹转让控制制度，建立该制度的目的是控制可用于运载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的导弹部件和技术的转让。尽管导弹转让控制制度应具有普遍性，

但是，目前只有 34 个会员国成为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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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1992 年)是一本记载关于至少可在 25 公里范围内运

载弹头和毁灭性武器的弹道导弹、制导或无制导巡航导弹资料的自愿登记册。联

合国处理的各类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便携式防空系统。 

5. 2004 年，联合国欣见 120 个国家签署了《防止弹道导弹扩散国际行为守则》

(《海牙行为守则》)。该项文书旨在全面限制和防止能够运载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的弹道导弹的扩散。约旦于 2002 年 11 月 25 日签署了《行为守则》，成为其签署

国。 

6. 巡航导弹是国际关注的焦点，巡航导弹拥有很多与弹道导弹相同的功能，在

军事干预行动中得到更频繁的使用。尽管在冲突中使用巡航导弹是为了运载高威

力爆炸物，但是它们也可用于运载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7. 便携式防空系统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包括引起联合国的关注。秘书长

题为“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的报告(A/59/2005)认为，

便携式防空系统与弹道导弹都对安全构成重大挑战： 

如同肩射导弹的扩散可能为恐怖主义所利用一样，高精度增程弹道导弹容易

获取这一问题，也是许多国家与日俱增的关切。会员国应各自对导弹及其他

核生化武器的运载工具、火箭以及肩射导弹采取有效的出口管制，并禁止向

非国家行为者转让任何此类武器或运载工具。安全理事会还应考虑通过一项

决议，使恐怖分子更难以获得或使用肩射导弹。 

8. 国际社会应形成一项共识，以便缔结一项禁止使用弹道导弹、便携式防空系

统和所有运载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导弹的条约或公约。 

9. 应采取行动，推动实现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普遍化的构想，并建立有效的导弹

部署监督制度。 

10. 应建立制度，以便向放弃获取或实施克制，不获取能够运载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的导弹的国家提供奖励和安全保障措施。 

11. 应鼓励各国采取自愿的建立信任措施，这需要直接和真正的承诺，以及要求

联合国保证某一个或多个具体国家进行裁军、军备控制、不扩散和不拥有。 

 


